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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

 

安政办发〔2015〕58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风险 

排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 

    按照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防范和打击非

法集资风险排查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发〔2015〕26 号）和

4 月 22 日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大我市防

范和打击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力度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按照广泛宣传、仔细摸排、重点突破、合力查处的工作思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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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开展非法集资活动风险排查，全面掌握我市非法集资风险情

况，及早发现非法集资线索，依法稳妥处置，消除风险隐患，切

实维护群众利益。同时，督促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定期

风险排查和信息及时上报制度，进一步完善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

长效工作机制，有力打击和遏制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，维护经

济金融秩序及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。 

二、排查内容 

（一）非融资性担保公司、投资公司以高息理财为名进行的

非法集资活动； 

（二）民办院校、技工学校、职业培训学校等以集资办学、

扩建校舍、高息返利为名进行的非法集资活动； 

（三）典当、拍卖、融资租赁企业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

等违法违规行为； 

（四）房地产公司、基建公司等企业以投资兴建商业区、开

发区、产业园、住宅区等大型项目为名进行的非法集资活动； 

（五）农民专业合作社违规开展的农村信用合作业务； 

（六）私募基金违规开展的吸收公众存款业务； 

（七）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以高息理财为名进行的

非法集资活动； 

 （八）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的非法集资活动。 

  三、排查方式和职责分工 

各县区、各有关行业主（监）管部门可依法尝试采取社会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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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行业排查、互联网排查、现场检查、大额及可疑资金交易排

查、约谈相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发动公众监督、聘请会计师

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协助排查等方式，全面开展排查工作。 

此次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和“谁主管谁负

责、谁审批谁负责、谁登记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遵从各县区、各部

门主抓，市打非办统一组织协调的方式进行。具体分工如下： 

（一）各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，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做好

案件受理登记、调查取证、立案侦查、宣传教育、社会维稳等工

作。市级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要安排专人负责，

切实做好本系统专项排查工作。清理排查工作与分管金融工作县

区长和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实绩考核挂钩。 

（二）各县区打非办要在本级政府的领导下，切实做好防范

和打击非法集资风险排查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和相关配合工作；

市打非办做好全市此次行动的督查督办工作。 

（三）市委宣传部负责做好非法集资活动专项排查工作开展

期间的相关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等工作。 

（四）市金融办负责做好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和金

融仓储公司合规经营的专项排查和整治工作。 

（五）人行安康中支、安康银监分局负责做好银行业金融机

构合规经营的专项排查和整治工作，人行安康中支同时做好证券

期货机构理财业务合规经营的综合协调工作。 

（六）市工商局、公安局负责做好投资（咨询）公司、非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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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性担保公司及投融资中介和私募基金的专项排查和整治工作。 

（七）市公安局负责对群众报案、日常侦查及其他单位移送

的非法集资案件线索进行排查,同时做好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进

行非法集资活动的专项排查和整治工作。 

（八）市商务局负责做好典当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合规经

营，以及贸易和商品流通等领域非法集资活动的专项排查和整治

工作。 

（九）市工信局负责做好工业企业非法吸纳资金的专项排查

和整治工作。 

（十）市住建局、规划局负责做好地产公司、基建公司非法

吸纳资金的专项排查和整治工作。 

（十一）市教育局负责做好民办院校、技工学校、职业培训

学校等以集资办学、扩建校舍、高息返利为名进行非法集资活动

的专项排查和整治工作。 

（十二）市农业局负责做好农业领域（含涉农互助合作组织、

农业种植、养殖和农产品开发等）非法集资活动以及农民专业合

作社违规开展农村信用合作业务的专项排查和整治工作。 

（十三）市林业局负责组织开展林业领域（含林地林权投资、

造林项目和林业产品投资等）非法集资活动专项排查和整治工

作。 

（十四）市扶贫局负责做好扶贫互助资金协会合规性经营的

专项排查和监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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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市发改委负责做好重点项目非法吸纳资金的专项排

查和整治工作。 

（十六）市保险业协会负责做好保险公司合规经营的专项排

查和整治工作。 

 四、时间安排 

 排查专项行动从 2015 年 4 月 20 日开始，至 7 月 20 日结束，

分三个阶段进行。 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安排部署阶段安排部署阶段安排部署阶段安排部署阶段（4 月 20 日至 5 月 10 日）。各县区按

照省市总体安排，对本县区开展非法集资专项排查行动进行安排

部署，按照职能分工，明确目标任务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开展专项

排查工作。市级各相关部门根据行业主（监）管职能制定条线排

查措施，安排条线排查工作。 

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开展排查阶段开展排查阶段开展排查阶段开展排查阶段（5 月 11 日至 7 月初）。各县区、各有

关部门按照职责针对重点区域、场所、人群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全

方位落实专项排查工作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总结巩固阶段总结巩固阶段总结巩固阶段总结巩固阶段（7月初至 7 月 20 日）。各县区、各部

门认真填写《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风险排查情况表》，并于 2015

年 7 月 20 日前将本县区、本系统风险排查和处置情况形成文字

资料报送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市金融

办），由其汇总后上报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（陕西银监局）。同时，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不断巩固工作

成果，建立健全定期风险排查和信息及时上报制度，进一步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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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长效工作机制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统一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思想，，，，高度重视高度重视高度重视高度重视。。。。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站

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高度，把思想统一到市委、市政府的安排

部署上来，要精心组织、周密部署，相互配合、分工协作，多措

并举、扎实工作，确保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风险排查专项行动取

得实实在在的效果。 

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认真排查认真排查认真排查认真排查，，，，下茬处置下茬处置下茬处置下茬处置。。。。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注重工

作方式方法创新，对风险排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认真梳理，准确

把握。对排查出的风险线索，要提出分类处置方案，有效化解风

险隐患。对违规行为要坚决予以查处，依法追究涉事企业和责任

人的民事责任；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的，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

立案侦查，依法严厉打击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深入宣教深入宣教深入宣教深入宣教，，，，抓好防范抓好防范抓好防范抓好防范。。。。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政

策宣传和舆论引导，以案释法，广泛宣传，及早发现问题，及时

堵塞漏洞。要在公园、社区以及其它媒体张贴和发布《关于开展

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风险排查专项行动的公告》；要建立长效机

制，将宣传、排查与整改相结合，摸清本县区、本部门非法集资

风险底数，客观判断非法集资形势，提高防范、打击和处置非法

集资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，杜绝非法集资活动死灰复燃现象发

生。 

（（（（四四四四））））化解矛盾化解矛盾化解矛盾化解矛盾，，，，维护稳定维护稳定维护稳定维护稳定。。。。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以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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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震荡、消除社会隐患为目标，建立对话平台，发动各级干部

深入社区做好群众思想情绪的疏导工作，主动化解各种矛盾，及

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。依法处理缠访闹访、聚众闹事等非法行为，

切实维护社会稳定。 

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风险排查专项行动结束后，排查结果与

各县区、市级各有关主（监）管部门年终考核相挂钩。 

 

附件：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风险排查情况表 

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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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风险排查情况表 

填报单位： 

序

号 

集资 

名目 

集资 

机构 

所属 

行业 

集资 

方式 

集资金额 

（万元） 

参与集资

人数 

涉及 

地区 

行政 

受理 

公安 

受理 

公安立案

罪名 

备注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注：行政受理指行业主（监）管部门接受、审查和处置的案件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 

市委宣传部、政法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15 日印发 


